附件4

急救志愿者高级救护员认证课程
课程采用“理论讲授、技能操作练习、案例分析及演练相结的形式，边学边练，将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有机结合，达到“学以致用”的学习目标。

一、基本条件

（一）年龄要求：应年满18周岁。
（二）教育背景：必须完成初级救护员课程认证、有一定的社会急救实践经验或急救技能练习时长（需报名后评估）。

（三）健康状况：应身体健康，无重大疾病或残疾，能够胜任急救工作所需的体力活动。

（四）心理素质：应具备稳定的心理素质，能够在紧急情况下保持冷静和理智，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。

（五）团队合作与奉献精神：应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，能够与其他志愿者相互支持、协作，共同完成急救任务；应具备较强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，愿意为公益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二、技能要求
（一）急救技能：必须按要求掌握现场急救六步法、急救技能包括心肺复苏（CPR+AED）、成人及婴儿异物卡喉急救、外伤止血、包扎、固定与搬运、伤情检查、生命体征监测、内科常见急症的识别和救治、场景案例模拟练习等。并通过理论考试及操作考核。

（二）沟通与协调能力：应具备良好的沟通和协调能力，能够在紧急情况下与患者、其他志愿者及医疗人员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作。

三、技能学习时长

15小时。
四、技能学习成果

经考核合格，颁发市急救中心认证的“高级救护员”证书。

五、其他要求
（一）时间投入：应能够按照规定的时间表参与急救培训，确保有足够的时间投入到急救志愿服务工作中。

（二）培训与考核：应定期接受急救复训和考核，以掌握最新的急救知识和技能。

（三）遵守规定：应严格遵守深圳市急救志愿者队伍的各项规定和纪律，确保志愿服务活动的有序进行。
